
■■■■■ ■■■■■ ■■■■■

广告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A11

琼税一稽告〔2019〕13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厚 辉 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HARN0F，法定代表人：翟精军,身份证号码：
41282419750415755X）：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8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取得上海菡黍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为：3100164130，发票号码为：04276038至04276050，金
额 1,218,561.49 元，税额 207,155.51 元，价税合计 1,425,717.00
元）、取得上海鹊敏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2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为：3100164130，发票号码为04801601 至 04801624，金额
2,392,051.24元，税额406,648.76 元，价税合计2,798,700.00元）、
取得上海森渺实业有限公司虚开的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

3100164130，发票号码为05999855至5999879，金额2,398,384.50
元，税额407,725.50元，价税合计2,806,110.00元），属于让他人为自
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
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
票”的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对你公司拟处
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4日

琼税一稽告〔2019〕131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长 宏 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HAQB61，法定代表人：欧阳美良,身份证号码：
430322196701134186）：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7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经检查核实，你公司取得上海厚以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42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为：3100172130, 发 票 号 码 为 ：27791102 至
27791143，金额 4,167,887.22 元，税额 691,627.96 元，价税合计
4,859,515.18 元）、取得上海品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虚开的50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3100172130，发票号码为：03226726
至 03226775，金额4,957,051.50元，税额842,698.50元，价税合计

5,799,750.00元），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
（二）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
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对你公司拟处
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4日

琼税一稽告〔2019〕13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程 煜 商 贸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7MA5T1MBQ0N，法 定 代 表 人 ：程 煜 ，身 份 证 号 码 ：
620104197503220530）：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33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开具给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3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 代 码 为 4600163130，发 票 号 段 为“03220982- 03220991”、
“03229088-03229097”、“03685729-03685738”，货物品名为“铝粉”，
金额2,976,346.2元，税额505,978.77元，价税合计金额3,482,324.97
元），属于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

（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
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对你公司拟处
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4日

琼税一稽告〔2019〕133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涂 历 天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T3XJ0XA, 法 定 代 表 人 ：郑 虹,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426199012154628）：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27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开具给武汉市合熙坤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10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 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 05860292 至
05860301，货物名称为“金属制品*隔热断桥铝材”“非金属矿物制品*
高钙石灰石”“非金属矿物制品*水泥”，金额合计974,779.23元，税额
合计155,964.67元，价税合计1,130,743.90元）、开具给江西庄利实
业有限公司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
码为05541260至05541269，货物品名为“非金属矿物制品*高钙石灰

石”，金额合计 996,206.90 元，税额合计 159,393.10 元, 价税合计
1,155,600.00元），是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
经营业务情况不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对你公司拟处
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4日

琼税一稽告〔2019〕134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新长松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3NTD2Y，

法定代表人：秦礼杰，身份证号码：321322198606192219）：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涉

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

税一稽罚告〔2019〕1000066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开具给武汉市合熙坤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10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 3600171130，发票号码段为“05781928-

05781937”，货物品名为“涂料*真石漆*底漆”，金额995,786.20元，税

额159,325.80元，价税合计1,155,112.00元）；开具给上海卢志实业

有限公司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3600171130，发票号码段

为“05801852-05801861”，货物品名为“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统废”，金

额996,685.30元，税额159,469.70元，价税合计为1,156,155.00元），

是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相

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

公司上述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对你公司拟处

予50万元罚款。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

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特此公告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24日

海南天禹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3007987115132，

法定代表人：刘海堂）：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

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税二稽处〔2019〕1000075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

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一、违法事实:（一）你公司从

柳州市宜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取得10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

认证，并抵扣进项税额,分别为：发票代码4500141140、发票号

码00684096、00684098至00684120；发票代码4500143130、

发票号码 00819456 至 00819480、00846286 至 00846334、

00846360、01389055 至 01389063。108 份发票合计：金额

10,460,700.73元，税额1,778,319.27元，价税合计12,239,

020.00元，经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为虚开发

票。（二）你公司从广东合本药业有限公司取得35份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4400152130、发票号码19111737至19111753、

19121688至19121694、19134034至19134044。35份发票合

计：金额 3,402,461.43 元，税额 578,418.57 元，价税合计

3,980,880元,经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为虚

开发票。二、法律依据及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纳税人购进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

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

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

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

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

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对你公司取得的柳州市宜

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合本药业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共143份发票，税款合计2,356,737.84元，应做进项

税额转出并追缴增值税税款2,356,737.84元。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

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

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单位）若同

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

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陈

先生，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0月24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琼税二稽告〔2019〕56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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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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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卢嘉泰
张东荣
蔡亚波
李发荣
张昌波
殷泽文
陈明川
陈照山
吴阳旭
李丽花
卢雄英
王 振
高芳君
梁其飞
王东书
杨 川
吴际强
杨兴泉
谢雪芳
何东文
杨文广
陈 军
叶桂雄
吴爱容
胡亚海
吴少萍
柳家川
李辉星
林壮江
李宪山
冯俊霞
李 蝶

49,187.24
36,666.60
4,800.00

10,000.00
1,500.00
3,370.00
3,500.00
4,500.00
3,800.00
4,265.00
6,400.00
4,200.00
4,550.00
2,850.00
3,880.00
5,000.00
3,000.00
1,500.00
3,000.00

90,000.00
80,000.00
48,400.00
1,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30,000.00
3,000.00
1,000.00
3,000.00
9,000.00
6,000.00

42,343.74
45,993.56
6,382.37

11,953.38
3,450.56
9,618.19

11,989.14
10,849.14
8,912.57

11,078.25
15,082.96
10,896.22
10,806.97
4,637.47
5,281.32
6,295.60
3,899.00
2,051.93
3,918.76

74,644.62
47,351.93
59,337.07
1,468.96
4,426.74
2,927.85
1,445.09
38,185.65
4,217.89
1,474.17
4,241.07

12,671.54
8,439.54

序号申请人姓名 本金 积欠利息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彭进生
吴光雄
谢风云
彭亚强
蔡德会
许亚林
谢峰云
杨亚强
吴忠雄
卓君强
王照川
杨光随
任劲强
赵文弟
梁泽波
林海燕
陈在望
邢孙雄
文 雅
黄和荣
李兴民
翁后强
韩文彪
罗昌瑞
文亚英
陈光琼
李西龙
林光汉
陈俊波
卓 飞
吴爱菊
李琼英

10,000.00
2,900.00
3,000.00
3,000.00
2,438.00
1,125.00

12,000.00
5,000.00
3,000.00
2,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5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1,580.00
1,000.00
1,370.00
1,71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5,000.00
5,000.00
2,350.00
2,000.00

14,569.10
4,228.34
4,188.02
4,182.75
3,232.04
1,649.81
1,242.64
7,357.41
4,290.55
2,862.30
7,339.09
7,338.28
7,360.56
7,321.71
2,250.80
4,181.49
3,064.90
2,661.15
2,364.83
1,526.83
1,859.88
2,532.92
2,788.92
4,188.02
3,978.35
4,025.11
4,139.14
2,759.43
7,354.26
7,295.93
2,793.19
3,105.41

序号申请人姓名 本金 积欠利息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7
98
99
100

李学何
王亚燕
吴仁川
李进雄
钟可雄
蔡琼燕
王滋温
张继仁
吴玉梅
麦秋风
潘亚美
林 川
邵亚清
李金雅
梁永忠
李明波
赖孙太
李忠江
李亚兰
陈育娟
何亚智
吴彩容
吴福春
孙女曼芳
林亚良
李发钢
梁鹏飞
陈德君
符之虎
李发铁
陈俊军

2,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3,920.00
3,000.00
3,000.00
1,330.00
3,000.00
2,500.00
5,000.00

900.00
1,500.00
6,000.00
1,000.00
2,000.00
1,685.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1,000.00
1,000.00
20,802.34
42,477.75
15,956.08
58066.64
46337.75
58576.65
57857.16

3,125.25
4,738.31
3,646.07
2,760.82

20,295.53
4,035.82
3,953.92
1,751.79
4,180.22

273.28
7,040.24
1,305.92
2,168.27
8,452.65
1,442.41
2,808.99
2,368.34
4,206.29
4,351.22
4,201.83
3,127.35
4,397.44
1,594.08
1,448.03
7,643.95

22,159.80
6,515.46

116,196.12
89,546.07

124,597.48
119,663.61

序号申请人姓名 本金 积欠利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行催收公告
以下个人贷款及信用卡透支欠款客户未按约定归还我行借款本息，经多次催收未果，限以下借款人见报后3日内办理还款事宜，否

则我行将采取法律手段清收，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1号，电话95588或0898-62224241。 人民币单位：元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0月

29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重启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通知
王赛兰女士：我司位于海口市秀英区蓝城大道与紫园路交叉

口东侧土地【不动产权证书编号（琼 2019 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14725号）】，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菜市场），根
据城市规划要求，为加快完善长秀片区农贸市场（超市）等配套设
施，我司拟在该地块建设长秀农贸市场项目。根据不动产权证书
附记要求，我司将核实王赛兰提出的D0802地块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问题。现我司拟与你共同委托评估机构对该地块地上附着
物与青苗进行评估，因无法联系到你本人，为了确保政府公益工程
项目的顺利实施，请你在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司联系，商议
评估事宜。如否则，我司将视为你同意我司单方委托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且认可该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联系人：邢先生，联系
电话：66511658，18689910217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
证券大厦12楼项目部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受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
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证号为海国用（2008）
第0930号、海国用（2010）第1072号（已售房产所占土地使用权
除外）的面积约为13480㎡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名为大印名豪
广场（酒店）的在建工程项目。参考价：4970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1月14日15：3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

年11月12日17：00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龙华区华海路15号海口经贸大楼九楼。

5、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以2019年11月12日16：00前到账为准。
6、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
户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南省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省府支行；账号：101091989000021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琼执19号之七十七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标的瑕疵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

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标的瑕疵及其
他情况请到我司咨询了解。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21736 13976600507
13976325853

委托监督电话：0898—66962656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0191114期）

公 告
就海口市面前坡B0201地块，土地面积为26326.8平方米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9月18日在《海
南日报》A10版刊登（2019）第51号挂牌出让公告，2019年9月26
日在《海南日报》B02版刊登变更公告，现对原公告做以下说明调
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一、竞买人资格及要求：（一）竞买人
（或其关联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二）竞买
人（或其关联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
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需具备
本次招拍挂规定的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
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
他人；（四）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
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
50%）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挂牌时间做如下调
整：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10月26日16: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19年10月28日16:00（北京时间）。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0月24日


